
第 14044339 号“脉力神;MUX”商标撤三答辩案

本案答辩人（即第 14044339 号“脉力神;MUX”商标的商标权人）于 2018 年 5 月 5 日收到商标局邮寄送达

的关于提供注册商标使用证据的通知（即答辩通知）。

该通知中明确：“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2 个月内向我局提交 2016 年 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 月 2 日期间在核定

使用商品上的使用证据材料。期满不提供使用证据材料，或者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效的。我局将依法撤销该商标在

第 4 类“石油（原油或精炼油）”等全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注册。”

一、答辩人的具体情况：

本案答辩人“王女士”，是一名小型个体户的经营者；第 14044339 号“脉力神;MUX”商标正是注册在其个

人名下。而所有的商业经营活动，基本都是靠“王女士”的老公在微信上跟客户开展商业上的合作。且具体的产

品都是授权给合作的厂商为其进行生产，然后再自己贴牌进行销售。

一开始，答辩人对答辩通知一脸茫然，且表现得非常焦急，经过代理人尽力沟通、引导，才了解到上述具体

情况。之后才开始使用证据的梳理工作。

二、本案提供有效商标使用证据的部分关键问题：

①“老婆注册的商标”，但是是“老公在用”，需要授权许可吗？

代理人分析：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的相关证据“可以证明老公的使用没有违背老婆的意志”。且夫妻二人共同

经营属市场常见情形、符合一般认知，建议增加结婚证的证据、证明夫妻关系。

②大部分的证据都是微信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朋友圈，怎么办？

代理人分析：提供使用证据的最基本目的是在于确认注册商标是否有真实的使用。微信上的记录既然能证明

真实使用，就一定要作为证据提供。为了进一步确保提供微信记录的真实性，特别建议答辩人的老公把微信实名

信息、身份证信息及手机营业厅实名登记证明作为证据一并提供。

三、本案申请过程（经过答辩，答辩人的商标得到维持，继续有效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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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补充思考建议：

①使用证据需要考虑以下要素：

1、注意使用证据的时间限定、“哪三年内？”；（正确的时间）

2、注意商标需要使用在核准注册的商品上；（正确的商品）

3、注册商标的使用样式需要同注册核准的样式基本一致；（正确的商标图样）

4、注意是在中国境内的使用证据；（正确的使用地域范围）

5、注意使用人是谁：权利人，被许可人以及其他不违背权利人意志的使用人。（正确的使用人）

②商标的有效使用，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一项最基本的义务。权利人应当自觉做好商标的使用管理工作。遇

到问题，尽量找专业的律师、代理人进行咨询和处理，不要盲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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